
闽卫科教函〔2023〕2835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科技创新
2030－“癌症、心脑血管、呼吸和代谢性
疾病防治研究”重大项目2023 年度

公开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单位，

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，省中医药科学院：

根据《关于发布科技创新 2030－“癌症、心脑血管、

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”重大项目 2023 年度公开项

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（国卫科教专项便函〔2023〕182 号,

详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科技教育司专栏，网址：http://w

ww.nhc.gov.cn/qjjys），为做好科技创新 2030－“癌症、

心脑血管、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”重大项目 2023

年度公开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方式

请各地、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工作，于 2024

年 1 月 22 日前完成系统填报，并将推荐函及项目申报汇总表（附

件）加盖公章后报送省卫健委科教处，各设区市卫健委汇总辖区

内医疗卫生机构上报的项目（省属单位盖章后直接报送）。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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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通过福建省一体化协同办公平台发送省卫健委科技教育处黄

丽美内网 OA 邮箱或刻录光盘寄送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若需由我委推荐，推荐单位请选择“福建省卫

生健康委员会”。

联系人：省卫健委科教处 黄丽美、陈莹

联系电话：0591-87272910、87832721

附件：国家科技创新 2030－“癌症、心脑血管、呼吸和代谢

性疾病防治研究”重大项目 2023 年度公开项目申报

汇总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年 12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